
四川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细则

川国土资规﹝2018﹞3 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四川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

制度，维护国家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促进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依据《四川

省财政厅四川省国土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印发<四川省矿业权出让收

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川财投﹝2017﹞205 号)(以下简称《办法》)，结合

我省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通过申请在先(含优选)方式取得探矿权后已转为采矿权的，如已缴纳矿

业权价款完成有偿处置的，不再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如未缴纳矿业权价款未完成有

偿处置的，应以矿山储量动态检测为基础，按剩余资源储量以协议方式征收采矿权

出让收益，以 2017 年 7 月 1 日为剩余储量估算基准日，并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前缴

纳采矿权出让收益。尚未转为采矿权的，应在采矿权新立时以协议出让方式征收采

矿权出让收益。

第三条 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协议出让等方式取得探矿权，已缴纳矿业权价

款完成有偿处置的，在探矿权转为采矿权时，不再另行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分期

缴纳探矿权出让收益的，探矿权不能转采矿权且批准注销的，剩余探矿权出让收益

不再缴纳。

第四条 已缴清价款的探矿权，如勘查区范围内增列矿种或者变更为其他矿种未

完成有偿处置的，并在 2017 年 7 月 1 日前尚未取得划定矿区范围批复的，应在采矿

权新立时，比照协议出让方式，在采矿权阶段征收新增矿种采矿权出让收益，变更

为其他矿种的，视为增列矿种。

第五条 分期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的矿业权人，首期按缴费通知书缴纳出让收

益，剩余部分按矿业权出让合同约定或矿业权登记机关批准的分期方式缴纳。以出

让金额形式征收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超过 500 万元的，超过 500 万元部分可申请分期

缴纳，首次缴纳比例按分段定率方式确定，首次缴纳金额计算方法如下:

(一)500 万元(不含)至 5000 万元(含)，首次缴纳金额=500 万元+(矿业权出让收

益-500 万元)×首次缴纳比例(不低于 50%);

(二)5000 万元以上的，首次缴纳金额=500 万元+(5000 万元-500 万元)×首次缴

纳比例(不低于 50%)+(矿业权出让收益-5000 万元)×首次缴纳比例(不低于 30%)。

剩余部分在首次颁发的采矿权许可证有效期或依据开发利用方案服务年限确定

的有效期届满一年前分年度平均缴纳。“首次颁发的采矿权许可证”是指按规定缴

纳了采矿权出让收益后取得的采矿权许可证。



第六条 2017 年 7 月 1 日前已经批准分期缴纳、缓期缴纳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

在 2017 年 7 月 1 日之后仍然按照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

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06]694 号)、《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

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建[2008]22 号)和财政厅、国土资源厅《关于

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分期缴纳有关问题的通知》(川财投[2008]267 号)规定继续征收

资金占用费。2017 年 7 月 1 日后批准分期缴纳的矿业权出让收益不征收资金占用费。

第七条 申请分期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应当在矿业权出让收益结果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由矿业权人向矿业权所在地县级矿产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逐级报

矿业权登记机关批准。

(一)申请分期缴纳出让收益的，应当提交以下资料:矿业权人分期缴纳出让收益

申请，申请需列明企业基本情况和按批准的分期方式缴款承诺(盖企业鲜章并提供联

系人和联系方式)。

(二)下列情形，登记机关将不予受理分期申请:

(1)公告之日起 60 日后提出分期缴款申请的;

(2)已领取或送达缴费通知书，且缴款方式为一次性缴纳的。

第八条 省级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登记的矿业权，其出让收益由矿业权所在地的县

级矿产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征收。其中:矿业权范围跨行政区域的，由共同上级人民政

府矿产资源主管部门指定县级矿产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征收，市(州)县矿产资源主管

部门登记管理的矿业权，其出让收益由市(州)县矿产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各级矿产资源主价那门应依法加强对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征收管理，合理制定相

应的征收管理流程，明确岗位责任。

第九条 省级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登记管理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实行厅非税收入收

缴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厅非税收费系统)网上审核，省、市(州)、县三级联网、信息

共享。省级审批矿业权出让收益具体征收流程如下:

(一)相关业务处在厅非税收费系统中按照工作职责及审核流程负责对缴费项目

及缴费金额进行初审，财务处复核。复核通过后，厅非税收费系统自动生成“缴费

通知书”，省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厅窗口(以下简称“窗口”)负责将“缴费通知

书”分派到矿业权所在地的市(州)，由市(州)在非税系统代办业务信息中负责将“缴

费通知书”分派给矿业权所在地县级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县级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在

3 个工作日内打印“缴费通知书”、并加盖本单位公章，通知矿业权人(或受托人)

领取。

(二)矿业权人(或受托人)在 10 个工作日内未领取“缴费通知书”的，由矿业权

所在地县级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直接送达或公告送达。直接送达矿业权人(或受托人)

的，以签收日为收到日，交接环节应做好相关信息登记。因无法直接送达而采取公



告送达的，由矿业权所在地县级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在当地媒体(当地政府门户网站或

当地报刊等)予以公告，公告期限为 60 日，逾期仍不领取的，视为自愿放弃矿业权

申请。

(三)矿业权人须在“缴费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按缴费通知书上

的缴款金额将矿业权出让收益缴入金库。缴入金库后，缴款人应获取金库的缴款凭

据(即:“缴款书”和“金库日报表”)原件。

（四)矿业权人需带上矿业权出让收益“缴费通知书”和人民银行(或代理银行)

“缴款书”及“金库日报表”原件到矿业权所在地县级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办理核费

等相关手续。矿业权所在地县级矿产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核实矿业权出让收益缴款票

据，并做好台账登记和票据扫描上传、归档等工作。窗口负责对扫描上传的缴款凭

据进行再次核实，核实无误后办理矿业权证书邮寄或领取手续。

(五)矿业权人未按规定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的，由负责征收的矿产资源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 30 日改正，停止探矿、采矿行为，领取或送达“缴费通知书”的第 8个

工作日起为滞纳之日，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加收的滞纳金应

当不超过欠缴金额本金，滞纳金按照《办法》的规定比例就地缴入金库，并在缴款

书备注栏中明确为“滞纳金”。超过 30 日改正期限仍未缴清的，按照《矿产资源勘

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由探矿权、采矿权登

记管理机关吊销其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并将相关信息纳入企业诚信系统。

第十条 各级财政部门、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存在未按规定的预算

级次和分成比例将征收到的矿业权出让收勤处时足额微入国库、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预算法》《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四川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

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和财政厅负责解释。


